附件1 
2016年全市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

打击虚假检测报告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深入推动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工作, 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检测市场秩序，坚决打击“假试样、假数据、假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根据省住建厅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16年全省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打击虚假检测报告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川建质安〔2016〕37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治理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本次专项治理，强化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打击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中提供虚假试样、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问题，促进工程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自律和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推动工程质量检测市场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二、治理范围和主要内容

    （一）治理范围

    1．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

    2．取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的“两工地”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3．市外入广承揽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业务的检验检测机构。

    （二）治理主要内容
    1．针对当前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检测领域的“假试样、假数据、假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主要治理:检测样品不真实；试件未经检测就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中数据、结论等实质性内容被更改；超出技术能力和资质认定范围出具检测报告；检测原始记录不真实、任意编造检测数据；冒名其他检验检测单位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问题；

2．单位或个人伪造检测报告；

3．检测报告无二维码防伪识别标识；

    4．未使用符合要求的工程检测信息管理平台受理检测业务、采集检测数据、出具检测报告、上传检测信息；

    5．检测业务未经建设单位委托，接受施工单位委托；

    6．挂靠、出借资质、非法转包检测业务。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6年5月31日之前。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要按照本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本辖区实际，研究制定具体的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责任，广泛动员，统一认识，周密布署。对外公布投诉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摸清本地检测机构的名单，建立检测机构台账。5月底前将实施方案报市质安站。
    （二）自查整改阶段：2016年6月1日至6月30日。各检验检测机构认真对照治理的主要内容，对所检工程项目的检测报告开展自查自纠工作(详见附件2)，找出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建立自查自纠和排查治理台帐。并将自查自纠情况于2016年6月30日前报当地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三）专项检查阶段：2016年7月1日至8月31日。

1．7月1日至7月31日，在机构自查的基础上，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对本辖区范围内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全面检查(详见附件3)。检查时，采取每家检验检测机构随机抽取不少于2个在建工程项目20份（见证取样类检测机构另抽取1个商混企业10份检测报告）各类检测报告进行核实。其中，重点检查检测不合格报告严重偏少、社会反映差和群众投诉的检验检测机构。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落实责任，督促相关机构及时整改，对情况严重或存在违法行为的，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各县区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本辖区内检查的情况，以书面形式于7月31日前汇总后报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详见附件4)。

    2．8月1日至8月31日，在机构自查和县区检查的基础上，市城乡规划和住房局和市质监局将抽调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市开展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各县区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同时，对县区检验检测机构全数检查,对每家检验检测机构随机抽取不少于2个在建工程项目20份（见证取样类检测机构另抽取1个商混企业10份检测报告）各类检测报告进行核实。 

    （四）总结提高阶段：2016年9月。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监部门对本地区检测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分析，评估专项整治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有效扼制各类虚假检测报告的发生，切实规范工程质量安全检测行为和市场秩序。

    四、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治理工作，制定详细工作方案，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人，落实责任，务求实效。

    （二）全市各检验检测机构要以此为契机，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切实落实自身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开展工程质量检测活动。

    （三）检查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检查组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有关规定。在检查中要本着对受检单位负责的态度认真开展检查工作，客观公正地记录检查情况。

    （四）各县区在专项治理工作中要充分利用四川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信息管理平台，将检查的情况及时录入监管“平台”，建立信用档案。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市城乡规划和住房局：孙晓蓉   电话：0839—3260173邮  箱：475145216@qq.com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谢建平     电话：0839—3261179

邮  箱：461013755@qq.com

